湖北开放大学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工作的意见
                   鄂开大党委发〔2021〕66号
各市（州）、省直管市电大，直属分校(学院)，各教学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找准切入点、聚焦点、结合点，大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思政课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政课教学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重视加强和改进教学管理，更加重视提升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强化主体责任，全面推进思政课程建设。贯彻落实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国家开放大学《关于国家开放大学全面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及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开教〔2018〕20号）、《关于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落实立德树人及相关内容的通知》（国开教〔2019〕9号）等要求，坚持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建设形成协同效应。
[bookmark: _GoBack]    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强化科研支撑教学，向改革创新要活力，旗帜鲜明办好思政课。严肃课堂教学纪律，实行集体备课，抓住课前、课中、课后等关键环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引领、学理阐释和价值塑造上下功夫，理论联系实际，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坚持科学规范管理，合理安排教务，推进教学诊断与改进。结合校情、学情，合理安排开课顺序，健全听课指导制度，综合评价教学质量。全省开大成人本专科思政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资源”“教学要求”和“考核评价”实行统一管理。形成省校大统一管理，各市（州）教学点同步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教学工作机制。
    三、组织管理
    省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指导全省开放教育体系思政课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等工作。导学中心具体负责各基层办学单位开放教育思政课教学组织实施与常规运行管理工作。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负责课程教学督导与评价，组织督查、评估并进行反馈，切实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四、具体措施
   （一）统一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
开放教育体系内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由省开大统一管理，各市（州）教学点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安排面授教学、实践教学和考务工作。思政类选修课程教学，按照省校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二）统一教学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由课堂面授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组成。学生通过“国开学习网”平台学习《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课程，各市（州）教学点同时进行选课操作指导。
   （三）统一教学资源
课程教学资源主要为网上教学资源和纸质教材，纸质教材包括国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习指导书和教育部指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文字教材等。
  （四）统一考核评价方式
课程考核由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组成，形成性考核主要平时考核、日常思想品德与行为规范，实践成果等。终结性考核以课程应知应会知识点为主，侧重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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